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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6/2021_2022__E5_9B_BD_

E9_98_B2_E7_A7_91_E5_c80_316944.htm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

员会关于印发《国防科工委机关行政诉讼应诉工作规则》的

通知(委办法〔2006〕223号)机关各部门： 现将《国防科工委

机关行政诉讼应诉工作规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二

○○六年十月十三日国防科工委机关行政诉讼应诉工作规则 

第一条 为推进国防科工委依法行政，规范行政诉讼应诉工作

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，制定本规则。 第二

条 因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国防科工委作出的具体行政行

为不服而导致的行政诉讼，由政策法规司统一组织协调和指

导，相关司局予以配合。 第三条 政策法规司承办应诉事务应

当履行以下职责： （一）接受人民法院送达的行政诉讼法律

文书； （二）代拟行政诉讼答辩状、上诉状和申诉状； （三

）及时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受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、依据

和其他材料以及行政诉讼答辩状； （四）确定工作人员作为

国防科工委的委托代理人出庭应诉； （五）其他与行政诉讼

相关的职责。 第四条 政策法规司收到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通

知书和原告起诉状副本后，应当就下列内容进行审查： （一

）原告是否是我委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侵犯的公民、法人

或者其他组织； （二）原告提起的诉讼是否在法律规定的期

限内提出； （三）原告因与我委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发生争

议而提起的诉讼，是否存在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前置程序； 

（四）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法院管辖； （



五）其他需要审查的内容。 对上述审查内容有异议的，政策

法规司应及时书面提请人民法院依法处理。 第五条 政策法规

司认为原告的起诉符合起诉条件的，应将原告的起诉状副本

送相关司局；相关司局应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3日内将其

确定的委托代理人名单和答辩意见提交政策法规司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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